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243號

原      告  廖駿赫  

訴訟代理人  張佳瑋律師

被      告  御車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伯雄  

訴訟代理人  廖穎愷律師

複代理人    莊琇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負責經營及服務項目包含汽車批發、國際貿易、超級跑

車及各式車款之進口、代辦買賣、運動比賽等項目，而原告

為超跑活動愛好者，因而結識被告之負責人周伯雄（下稱周

伯雄），嗣後參與不少超跑活動，兩造交情亦因而加深，原

告於被告有財務困難時，亦曾借款予被告緩解、周轉。於民

國104年2月初，周伯雄表示欲進口超跑作為投資，需要資金

周轉，遂向原告商借新臺幣（以下未特別標註者均同）1,95

2萬7,000元（下稱系爭款項），原告並偕同配偶盧瑩潔（下

稱盧瑩潔）與被告簽立資金週轉備忘錄，並於104年2月16日

由盧瑩潔代為前往臺灣銀行大雅分行匯款上開借款金額予被

告。

　㈡兩造於107年2月23日依據資金週轉備忘錄第3點之約定，結

算利息後開始返還系爭款項，被告並願以販售車輛所獲之款

項優先償還，自107年2月23日起至同年7月30日止，被告共

返還1,571萬6,400元，而系爭款項自104年2月17日起至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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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月23日止按年息2.5%計算之利息為210萬225元，是被告

尚有528萬5,825元應返還原告。然被告自107年7月31日後即

不願再償還系爭款項，經原告聲請對被告核發支付命令，並

於113年2月19日寄發存證信函請求被告償還借款，惟被告於

同年3月5日函覆原告，稱兩造間並無借貸關係，而係共同投

資，拒絕返還借款，為此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

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528萬5,825元。⒉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否認兩造存在消費借貸關係，並否認資金週轉備忘錄之

形式及實質真正。原告之所以匯款系爭款項予被告，係因雙

方存有共同投資關係，而共同投資關係終結後，雙方業已結

算完畢，被告並將結餘款項返還原告，故被告並未向原告借

款，更無積欠原告任何款項。103年間原告知悉被告之營業

及服務內容後，向被告詢問投資進口超跑、出售獲利事宜，

被告請原告上德國車商網站搜尋欲投資之標的，並向原告說

明進口車輛須課徵進口稅17.5%、貨物稅30%、營業稅5%、推

廣貿易服務費0.04%，超過300萬元更須加課奢侈稅10%，再

加上歐洲運往臺灣之運費、車輛進口後之倉儲費用、車輛測

試費、保險費用等，初估稅金及各項費用約佔車價之8成，

經雙方多次討論後，約定合作投資進口超跑、出售獲利，由

原告負責出資，被告負責申請輸入、進口運輸、報關、完

稅、出售、檢驗、掛牌、締約等相關事宜，若有獲利或虧

損，雙方以原告30%、被告70%之比例分享利潤或負擔損失。

　㈡103年底，原告表示已找好欲購買之2輛麥拉倫(McLaren MP

4)超級跑車，分別為車號末4碼為0585號，價格12、13萬歐

元之中古車（下稱0585號汽車）；另一輛則為車號末4碼242

4號，價格約15、16萬歐元之新車（下稱2424號汽車），要

求被告向德國車商協調價格、購買進口，並開始進行後續出

售事宜。經被告與德國車商協調後，其同意0585號汽車價格

以12萬2,000歐元、2424號汽車以15萬6,000歐元出售，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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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於103年12月30日向德國車商訂購上開2輛汽車，並預付2

萬歐元之定金。嗣德國車商於104年1月9日表示0585號汽車

需支付一筆600歐元之測試費用，故將金額調整為12萬2,600

歐元，經被告同意後，德國車商並扣除預付之定金後，開立

0585號汽車11萬6,000歐元（扣除定金6,000歐元）、2424號

汽車14萬2,000歐元（扣除定金1萬4,000歐元）之發票，並

以電子郵件寄給被告。

　㈢被告於104年2月15日以電子郵件向原告說明0585號汽車價格

以103年12月匯率38.94計算，折合約477萬4,044元，加上8

成所需費用，合計約859萬3,000元；2424號汽車同樣以103

年12月匯率38.94計算，折合約新臺幣607萬4,640元，再加

上8成所需費用，合計1,093萬4,352元，2輛汽車總計1,952

萬7,000元，經原告同意後，原告即於104年2月16日將出資

額1,952萬7,000元即系爭款項匯予被告。嗣因原廠麥拉倫預

告將進行改款，導致被告進口之2輛汽車乏人問津，至105年

間，被告與原告商量後，將2424號汽車運回德國，委託德國

車廠銷售，然而銷售設定價格偏高，以致買主興趣缺缺，原

告因有經濟壓力，要求將之降價以14萬9,000歐元出售，嗣

後以11萬9,000歐元出售，然因需支付德國車場停車費、轉

運費、服務費，及嗣後買主發現瑕疵求償、訴訟律師費用等

等，最終取得價格為9萬7,820歐元。至0585號汽車部分，雖

經車測中心驗車完畢，然因臺灣市場緊縮，同業間庫存壓力

大，加上車輛安全氣囊毀損，送至香港維修後運回臺灣，原

告打算找中古車行估價後直接賣掉，自行詢價後要求被告以

300萬元之價格出售，然被告認為價格太低，遂由被告以350

萬元買受。嗣被告將2輛汽車出售後之價格，與原告在扣除

成本即稅金及相關費用後，按照30%、70%之比例，2424號汽

車部分原告共計取回846萬6,000元；0585號汽車部分，原告

則取回688萬1,000元，被告自107年2月23日至同年7月30

日，分別以匯款或支票之方式，總計給付原告1,571萬6,400

元投資款，而兩造間既為共同投資關係，且被告業按兩造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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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約定給付原告應分得之款項，被告並未向原告借款，且未

積欠原告任何款項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

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於104年2月16日由盧瑩潔代為前往臺灣銀行大雅分

行匯款1,952萬7,000元予被告，被告自107年2月23日起至同

年7月30日止，共返還1,571萬6,400元等情，為被告所不爭

執，原告此部分主張應堪信為真實。惟就原告主張兩造間就

系爭款項為消費借貸關係一節，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

置辯。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次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

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

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

有明文。是消費借貸契約之成立，必於當事人間本於借貸之

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

為，始得當之。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

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借款業已交付等事實，均負

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

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經查：

　⒈原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款項為消費借貸款，並提出出資金週

轉備忘錄為證（本院卷第24頁）。被告雖否認上開備忘錄之

真正，但依證人即被告公司會計陳秋玉於審理中證稱：公司

大小章由伊管理，資金週轉備忘錄是伊擬定等語（見本院卷

第307-308頁筆錄），堪認上開資金週轉備忘錄為被告所出

具。

　⒉依資金週轉備忘錄中記載：「2.乙方(即被告）協議支付甲

方（即原告）年息1.6%〜2.5%視乙方營運狀況而定」、「3.

乙方資金退還時一併結算利息於甲方」，另依證人即原告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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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盧瑩潔於審理中亦證稱：被告當時說要擴大事業要買車，

希望伊先生支持他的事業，因為當時他們沒有現金，周伯雄

找了一個元大銀行的襄理來幫忙辦房貸，是林口的房子房貸

把錢借出來給周伯雄，那時用的是應該算是房子活動理財

型，印象中利率是3.2或3.5%，資金週轉備忘錄上利息當初

是被告自己說的，說借這筆錢買車，三個月把車賣掉就還

錢，伊先生那時因為跟周伯雄關係很好，所以先生說因為錢

也是用元大銀行房貸借出來的錢，只要不賠本金、利息，周

伯雄要怎麼賺那是他的事情，所以利息如何寫沒有溝通，他

們只要在三個月後收回錢等語（見本院第291-292頁筆

錄），證述系爭款項為借貸關係。但另據證人陳秋玉於審理

中證稱：原告知道被告在做超跑買賣，有資金想要投資，所

以周伯雄就告訴原告，如果想要投資可以在周伯雄提供的德

國網站自己上去看喜歡什麼車子，也有告訴原告如果在網站

看到車價，因為進來臺灣需要貨物稅、奢侈稅等等需乘以1.

8 倍，後來原告就選定的兩台MP4請周伯雄辦理進口，原告

負責出資，公司負責進口銷售，賺賠的比例就以七比三，公

司70%，原告30%當作合作投資的條件，原告決定同意後，周

伯雄就交辦給伊去跟盧瑩潔做投資確認，因為原告出錢，但

車子進口登記在被告名下，原告提出希望有個保障，所以伊

就詢問會計師，會計師說因為原告不是公司股東不能有投資

關係，建議可以用借貸關係，既然有借貸關係就應該有利

息，所以就建議用央行的利率來書寫，伊就擬了這份備忘

錄，這個備忘錄是在原告2月16日投資後快一個月後才簽訂

等語（見本院卷第302、308頁筆錄），則證述資金週轉備忘

錄之擬訂係作為原告投資之保障。故對於系爭款項之目的，

證人盧瑩潔、陳秋玉之證述互為歧異。

　⒊依被告所提證人盧瑩潔、陳秋玉間相關Whats App通訊軟體

之對話紀錄（本院卷第174-245頁），其中：

　⑴證人盧瑩潔於105年6月22日發文：「擔心拖越久價格越不

好」、「而且我們有2台」，106年3月16日發文：「關於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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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阿賢建議事項⒈公里數多的MP4，可以賣到7字頭的價格，

3月底可成交⒉全新的MP4可以依周哥的建議賣到歐洲或德

國，價格會很好，依廖先生的命盤4月份有出國行程，而且

會有進帳1200萬，賣到國外很快就會成交，在國內賣價格比

較不好，而且可能會有人出來攪局，可能會破局」（本院卷

第176-177頁）。

　⑵證人盧瑩潔於106年6月30日發文：「（目前調整後是€167,

000，上次說最好的價格是€109000）收到，廖先生109000

歐賣了」、「（方案A、B？）廖先生說A放（方之誤）案，1

09000歐賣」、「如果對方有提降價，我們再來討論決定馬

上執行B方案」（本院卷第186-187頁）。

　⑶證人盧瑩潔於106年7月20日發文：「（之前車還沒到德國時

我們如果109000賣掉我有初算過，加上退稅扣除倉租及來回

運輸，大概要賠355萬，周先生要賠248萬，廖先生要賠107

萬）新的這台我賠了利息85萬+107萬，總共也賠了192

萬」、「（了解，所以之前才會建議先改貸將低利息差很

多）我問過利息了，差不到0.3%」（本院卷第195-197

頁）。

　⑷證人盧瑩潔於107年1月25日發文：「（目前在公司的這台橘

紅MP4#0585找同行估價直接賣掉的想法，建議廖太太也打電

話問問車行現在要賣的行情是多少？先有概念後廖先生如果

有同意估的價格要賣，那就照之前談好的投資條件賺賠7:3

比例，周先生賠70%，廖先生賠30%賣掉吧！周先生說尊重廖

先生的想法!）好的，收到，太感謝了」、「廖先生是說估

價400或500他都接受，要賣，因為廖先生和我都不想再為這

個事情糾結」（本院卷第212-214頁）。

　⑸其後證人盧瑩潔於107年2月13日發文；「小玉姊MP4的部

分，今天可以把明細給我嗎？」（本院卷第225頁），證人

陳秋玉於翌日傳送2424號、0585號汽車依70%、30%比例計算

之損益結算明細（本院卷第226-229頁），證人盧瑩潔於107

年2月15日發文：「我已經有仔細看過小玉姊給我的MP4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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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第二台沒有問題，但是第一台我認為當初是用38.多的

匯率再乘載1.8的成本進來台灣的，所以實際的成本是€000

00000，如果現在全部用歐元來計算成數，我覺得不合理，

因為本來進口進來的台幣就是實際付出的金額，而現在德國

的賣價＄97820-暫扣＄25000＝72820，我可以接受以現在的

匯率計算，但是應當初的協議，由周哥跟廖先生共同承擔匯

差，所以我算出來的金額和小玉姊的有落差，明細再請小玉

姊看一下，謝謝」，並檢附證人盧瑩潔手寫註記之計算表予

證人陳秋玉（本院卷第230-232頁）。

　⒋依上開證人盧瑩潔、陳秋玉之討論對話內容，從車輛之定價

問題，到雙方各自尋找買家承接，及無法售出之擔憂，到最

後金額結算之意見，足見原告這方並非單純僅係借款被告而

已，原告對於車輛出售之定價、計畫，以至結算時損益分擔

數額均有決定意見，此與一般消費借貸中，債權人僅關心債

務人何時清償、如何清償之情形有別。證人盧瑩潔雖稱：因

為當時他們已經擺明不還錢，說如果不同意只還七成，就不

還這筆錢，所以伊都沒有回答好或不好，只希望先拿回七成

的錢，後面三成看要如何處理等語（見本院卷第297頁筆

錄）。惟就證人陳秋玉或被告有為上開只還七成之對話，未

據證人盧瑩潔提出資料以實其說。況如依證人盧瑩潔所稱勉

強先拿回七成的錢，卻未見其與證人陳秋玉對話過程中提及

要另還三成錢之字眼。且證人盧瑩潔亦稱：只要不賠本金、

利息，周伯雄要怎麼賺那是他的事情等語（見本院卷第292

頁筆錄），但對照資金週轉備忘錄上記載利息為年息1.6%〜

2.5%，亦低於原告將林口房屋貸款所需支出之利息。本院斟

酌上情，認證人陳秋玉之證詞較為可採，本件兩造間應屬投

資關係，而非消費借貸關係。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系爭款項屬消費借貸關係，原告請求被

告返還借款528萬5,825元本息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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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

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辜　漢　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潘　盈　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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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243號
原      告  廖駿赫  
訴訟代理人  張佳瑋律師
被      告  御車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伯雄  
訴訟代理人  廖穎愷律師
複代理人    莊琇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負責經營及服務項目包含汽車批發、國際貿易、超級跑車及各式車款之進口、代辦買賣、運動比賽等項目，而原告為超跑活動愛好者，因而結識被告之負責人周伯雄（下稱周伯雄），嗣後參與不少超跑活動，兩造交情亦因而加深，原告於被告有財務困難時，亦曾借款予被告緩解、周轉。於民國104年2月初，周伯雄表示欲進口超跑作為投資，需要資金周轉，遂向原告商借新臺幣（以下未特別標註者均同）1,952萬7,000元（下稱系爭款項），原告並偕同配偶盧瑩潔（下稱盧瑩潔）與被告簽立資金週轉備忘錄，並於104年2月16日由盧瑩潔代為前往臺灣銀行大雅分行匯款上開借款金額予被告。
　㈡兩造於107年2月23日依據資金週轉備忘錄第3點之約定，結算利息後開始返還系爭款項，被告並願以販售車輛所獲之款項優先償還，自107年2月23日起至同年7月30日止，被告共返還1,571萬6,400元，而系爭款項自104年2月17日起至107年2月23日止按年息2.5%計算之利息為210萬225元，是被告尚有528萬5,825元應返還原告。然被告自107年7月31日後即不願再償還系爭款項，經原告聲請對被告核發支付命令，並於113年2月19日寄發存證信函請求被告償還借款，惟被告於同年3月5日函覆原告，稱兩造間並無借貸關係，而係共同投資，拒絕返還借款，為此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528萬5,825元。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否認兩造存在消費借貸關係，並否認資金週轉備忘錄之形式及實質真正。原告之所以匯款系爭款項予被告，係因雙方存有共同投資關係，而共同投資關係終結後，雙方業已結算完畢，被告並將結餘款項返還原告，故被告並未向原告借款，更無積欠原告任何款項。103年間原告知悉被告之營業及服務內容後，向被告詢問投資進口超跑、出售獲利事宜，被告請原告上德國車商網站搜尋欲投資之標的，並向原告說明進口車輛須課徵進口稅17.5%、貨物稅30%、營業稅5%、推廣貿易服務費0.04%，超過300萬元更須加課奢侈稅10%，再加上歐洲運往臺灣之運費、車輛進口後之倉儲費用、車輛測試費、保險費用等，初估稅金及各項費用約佔車價之8成，經雙方多次討論後，約定合作投資進口超跑、出售獲利，由原告負責出資，被告負責申請輸入、進口運輸、報關、完稅、出售、檢驗、掛牌、締約等相關事宜，若有獲利或虧損，雙方以原告30%、被告70%之比例分享利潤或負擔損失。
　㈡103年底，原告表示已找好欲購買之2輛麥拉倫(McLaren MP4)超級跑車，分別為車號末4碼為0585號，價格12、13萬歐元之中古車（下稱0585號汽車）；另一輛則為車號末4碼2424號，價格約15、16萬歐元之新車（下稱2424號汽車），要求被告向德國車商協調價格、購買進口，並開始進行後續出售事宜。經被告與德國車商協調後，其同意0585號汽車價格以12萬2,000歐元、2424號汽車以15萬6,000歐元出售，被告乃於103年12月30日向德國車商訂購上開2輛汽車，並預付2萬歐元之定金。嗣德國車商於104年1月9日表示0585號汽車需支付一筆600歐元之測試費用，故將金額調整為12萬2,600歐元，經被告同意後，德國車商並扣除預付之定金後，開立0585號汽車11萬6,000歐元（扣除定金6,000歐元）、2424號汽車14萬2,000歐元（扣除定金1萬4,000歐元）之發票，並以電子郵件寄給被告。
　㈢被告於104年2月15日以電子郵件向原告說明0585號汽車價格以103年12月匯率38.94計算，折合約477萬4,044元，加上8成所需費用，合計約859萬3,000元；2424號汽車同樣以103年12月匯率38.94計算，折合約新臺幣607萬4,640元，再加上8成所需費用，合計1,093萬4,352元，2輛汽車總計1,952萬7,000元，經原告同意後，原告即於104年2月16日將出資額1,952萬7,000元即系爭款項匯予被告。嗣因原廠麥拉倫預告將進行改款，導致被告進口之2輛汽車乏人問津，至105年間，被告與原告商量後，將2424號汽車運回德國，委託德國車廠銷售，然而銷售設定價格偏高，以致買主興趣缺缺，原告因有經濟壓力，要求將之降價以14萬9,000歐元出售，嗣後以11萬9,000歐元出售，然因需支付德國車場停車費、轉運費、服務費，及嗣後買主發現瑕疵求償、訴訟律師費用等等，最終取得價格為9萬7,820歐元。至0585號汽車部分，雖經車測中心驗車完畢，然因臺灣市場緊縮，同業間庫存壓力大，加上車輛安全氣囊毀損，送至香港維修後運回臺灣，原告打算找中古車行估價後直接賣掉，自行詢價後要求被告以300萬元之價格出售，然被告認為價格太低，遂由被告以350萬元買受。嗣被告將2輛汽車出售後之價格，與原告在扣除成本即稅金及相關費用後，按照30%、70%之比例，2424號汽車部分原告共計取回846萬6,000元；0585號汽車部分，原告則取回688萬1,000元，被告自107年2月23日至同年7月30日，分別以匯款或支票之方式，總計給付原告1,571萬6,400元投資款，而兩造間既為共同投資關係，且被告業按兩造間之約定給付原告應分得之款項，被告並未向原告借款，且未積欠原告任何款項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於104年2月16日由盧瑩潔代為前往臺灣銀行大雅分行匯款1,952萬7,000元予被告，被告自107年2月23日起至同年7月30日止，共返還1,571萬6,400元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告此部分主張應堪信為真實。惟就原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款項為消費借貸關係一節，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次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消費借貸契約之成立，必於當事人間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借款業已交付等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經查：
　⒈原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款項為消費借貸款，並提出出資金週轉備忘錄為證（本院卷第24頁）。被告雖否認上開備忘錄之真正，但依證人即被告公司會計陳秋玉於審理中證稱：公司大小章由伊管理，資金週轉備忘錄是伊擬定等語（見本院卷第307-308頁筆錄），堪認上開資金週轉備忘錄為被告所出具。
　⒉依資金週轉備忘錄中記載：「2.乙方(即被告）協議支付甲方（即原告）年息1.6%～2.5%視乙方營運狀況而定」、「3.乙方資金退還時一併結算利息於甲方」，另依證人即原告配偶盧瑩潔於審理中亦證稱：被告當時說要擴大事業要買車，希望伊先生支持他的事業，因為當時他們沒有現金，周伯雄找了一個元大銀行的襄理來幫忙辦房貸，是林口的房子房貸把錢借出來給周伯雄，那時用的是應該算是房子活動理財型，印象中利率是3.2或3.5%，資金週轉備忘錄上利息當初是被告自己說的，說借這筆錢買車，三個月把車賣掉就還錢，伊先生那時因為跟周伯雄關係很好，所以先生說因為錢也是用元大銀行房貸借出來的錢，只要不賠本金、利息，周伯雄要怎麼賺那是他的事情，所以利息如何寫沒有溝通，他們只要在三個月後收回錢等語（見本院第291-292頁筆錄），證述系爭款項為借貸關係。但另據證人陳秋玉於審理中證稱：原告知道被告在做超跑買賣，有資金想要投資，所以周伯雄就告訴原告，如果想要投資可以在周伯雄提供的德國網站自己上去看喜歡什麼車子，也有告訴原告如果在網站看到車價，因為進來臺灣需要貨物稅、奢侈稅等等需乘以1.8 倍，後來原告就選定的兩台MP4請周伯雄辦理進口，原告負責出資，公司負責進口銷售，賺賠的比例就以七比三，公司70%，原告30%當作合作投資的條件，原告決定同意後，周伯雄就交辦給伊去跟盧瑩潔做投資確認，因為原告出錢，但車子進口登記在被告名下，原告提出希望有個保障，所以伊就詢問會計師，會計師說因為原告不是公司股東不能有投資關係，建議可以用借貸關係，既然有借貸關係就應該有利息，所以就建議用央行的利率來書寫，伊就擬了這份備忘錄，這個備忘錄是在原告2月16日投資後快一個月後才簽訂等語（見本院卷第302、308頁筆錄），則證述資金週轉備忘錄之擬訂係作為原告投資之保障。故對於系爭款項之目的，證人盧瑩潔、陳秋玉之證述互為歧異。
　⒊依被告所提證人盧瑩潔、陳秋玉間相關Whats App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本院卷第174-245頁），其中：
　⑴證人盧瑩潔於105年6月22日發文：「擔心拖越久價格越不好」、「而且我們有2台」，106年3月16日發文：「關於車子阿賢建議事項⒈公里數多的MP4，可以賣到7字頭的價格，3月底可成交⒉全新的MP4可以依周哥的建議賣到歐洲或德國，價格會很好，依廖先生的命盤4月份有出國行程，而且會有進帳1200萬，賣到國外很快就會成交，在國內賣價格比較不好，而且可能會有人出來攪局，可能會破局」（本院卷第176-177頁）。
　⑵證人盧瑩潔於106年6月30日發文：「（目前調整後是€167,000，上次說最好的價格是€109000）收到，廖先生109000歐賣了」、「（方案A、B？）廖先生說A放（方之誤）案，109000歐賣」、「如果對方有提降價，我們再來討論決定馬上執行B方案」（本院卷第186-187頁）。
　⑶證人盧瑩潔於106年7月20日發文：「（之前車還沒到德國時我們如果109000賣掉我有初算過，加上退稅扣除倉租及來回運輸，大概要賠355萬，周先生要賠248萬，廖先生要賠107萬）新的這台我賠了利息85萬+107萬，總共也賠了192萬」、「（了解，所以之前才會建議先改貸將低利息差很多）我問過利息了，差不到0.3%」（本院卷第195-197頁）。
　⑷證人盧瑩潔於107年1月25日發文：「（目前在公司的這台橘紅MP4#0585找同行估價直接賣掉的想法，建議廖太太也打電話問問車行現在要賣的行情是多少？先有概念後廖先生如果有同意估的價格要賣，那就照之前談好的投資條件賺賠7:3比例，周先生賠70%，廖先生賠30%賣掉吧！周先生說尊重廖先生的想法!）好的，收到，太感謝了」、「廖先生是說估價400或500他都接受，要賣，因為廖先生和我都不想再為這個事情糾結」（本院卷第212-214頁）。
　⑸其後證人盧瑩潔於107年2月13日發文；「小玉姊MP4的部分，今天可以把明細給我嗎？」（本院卷第225頁），證人陳秋玉於翌日傳送2424號、0585號汽車依70%、30%比例計算之損益結算明細（本院卷第226-229頁），證人盧瑩潔於107年2月15日發文：「我已經有仔細看過小玉姊給我的MP4明細，第二台沒有問題，但是第一台我認為當初是用38.多的匯率再乘載1.8的成本進來台灣的，所以實際的成本是€00000000，如果現在全部用歐元來計算成數，我覺得不合理，因為本來進口進來的台幣就是實際付出的金額，而現在德國的賣價＄97820-暫扣＄25000＝72820，我可以接受以現在的匯率計算，但是應當初的協議，由周哥跟廖先生共同承擔匯差，所以我算出來的金額和小玉姊的有落差，明細再請小玉姊看一下，謝謝」，並檢附證人盧瑩潔手寫註記之計算表予證人陳秋玉（本院卷第230-232頁）。
　⒋依上開證人盧瑩潔、陳秋玉之討論對話內容，從車輛之定價問題，到雙方各自尋找買家承接，及無法售出之擔憂，到最後金額結算之意見，足見原告這方並非單純僅係借款被告而已，原告對於車輛出售之定價、計畫，以至結算時損益分擔數額均有決定意見，此與一般消費借貸中，債權人僅關心債務人何時清償、如何清償之情形有別。證人盧瑩潔雖稱：因為當時他們已經擺明不還錢，說如果不同意只還七成，就不還這筆錢，所以伊都沒有回答好或不好，只希望先拿回七成的錢，後面三成看要如何處理等語（見本院卷第297頁筆錄）。惟就證人陳秋玉或被告有為上開只還七成之對話，未據證人盧瑩潔提出資料以實其說。況如依證人盧瑩潔所稱勉強先拿回七成的錢，卻未見其與證人陳秋玉對話過程中提及要另還三成錢之字眼。且證人盧瑩潔亦稱：只要不賠本金、利息，周伯雄要怎麼賺那是他的事情等語（見本院卷第292頁筆錄），但對照資金週轉備忘錄上記載利息為年息1.6%～2.5%，亦低於原告將林口房屋貸款所需支出之利息。本院斟酌上情，認證人陳秋玉之證詞較為可採，本件兩造間應屬投資關係，而非消費借貸關係。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系爭款項屬消費借貸關係，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借款528萬5,825元本息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辜　漢　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潘　盈　筠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243號
原      告  廖駿赫  
訴訟代理人  張佳瑋律師
被      告  御車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伯雄  
訴訟代理人  廖穎愷律師
複代理人    莊琇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負責經營及服務項目包含汽車批發、國際貿易、超級跑
    車及各式車款之進口、代辦買賣、運動比賽等項目，而原告
    為超跑活動愛好者，因而結識被告之負責人周伯雄（下稱周
    伯雄），嗣後參與不少超跑活動，兩造交情亦因而加深，原
    告於被告有財務困難時，亦曾借款予被告緩解、周轉。於民
    國104年2月初，周伯雄表示欲進口超跑作為投資，需要資金
    周轉，遂向原告商借新臺幣（以下未特別標註者均同）1,95
    2萬7,000元（下稱系爭款項），原告並偕同配偶盧瑩潔（下
    稱盧瑩潔）與被告簽立資金週轉備忘錄，並於104年2月16日
    由盧瑩潔代為前往臺灣銀行大雅分行匯款上開借款金額予被
    告。
　㈡兩造於107年2月23日依據資金週轉備忘錄第3點之約定，結算
    利息後開始返還系爭款項，被告並願以販售車輛所獲之款項
    優先償還，自107年2月23日起至同年7月30日止，被告共返
    還1,571萬6,400元，而系爭款項自104年2月17日起至107年2
    月23日止按年息2.5%計算之利息為210萬225元，是被告尚有
    528萬5,825元應返還原告。然被告自107年7月31日後即不願
    再償還系爭款項，經原告聲請對被告核發支付命令，並於11
    3年2月19日寄發存證信函請求被告償還借款，惟被告於同年
    3月5日函覆原告，稱兩造間並無借貸關係，而係共同投資，
    拒絕返還借款，為此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語。並
    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528萬5,825元。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否認兩造存在消費借貸關係，並否認資金週轉備忘錄之
    形式及實質真正。原告之所以匯款系爭款項予被告，係因雙
    方存有共同投資關係，而共同投資關係終結後，雙方業已結
    算完畢，被告並將結餘款項返還原告，故被告並未向原告借
    款，更無積欠原告任何款項。103年間原告知悉被告之營業
    及服務內容後，向被告詢問投資進口超跑、出售獲利事宜，
    被告請原告上德國車商網站搜尋欲投資之標的，並向原告說
    明進口車輛須課徵進口稅17.5%、貨物稅30%、營業稅5%、推
    廣貿易服務費0.04%，超過300萬元更須加課奢侈稅10%，再
    加上歐洲運往臺灣之運費、車輛進口後之倉儲費用、車輛測
    試費、保險費用等，初估稅金及各項費用約佔車價之8成，
    經雙方多次討論後，約定合作投資進口超跑、出售獲利，由
    原告負責出資，被告負責申請輸入、進口運輸、報關、完稅
    、出售、檢驗、掛牌、締約等相關事宜，若有獲利或虧損，
    雙方以原告30%、被告70%之比例分享利潤或負擔損失。
　㈡103年底，原告表示已找好欲購買之2輛麥拉倫(McLaren MP4)
    超級跑車，分別為車號末4碼為0585號，價格12、13萬歐元
    之中古車（下稱0585號汽車）；另一輛則為車號末4碼2424
    號，價格約15、16萬歐元之新車（下稱2424號汽車），要求
    被告向德國車商協調價格、購買進口，並開始進行後續出售
    事宜。經被告與德國車商協調後，其同意0585號汽車價格以
    12萬2,000歐元、2424號汽車以15萬6,000歐元出售，被告乃
    於103年12月30日向德國車商訂購上開2輛汽車，並預付2萬
    歐元之定金。嗣德國車商於104年1月9日表示0585號汽車需
    支付一筆600歐元之測試費用，故將金額調整為12萬2,600歐
    元，經被告同意後，德國車商並扣除預付之定金後，開立05
    85號汽車11萬6,000歐元（扣除定金6,000歐元）、2424號汽
    車14萬2,000歐元（扣除定金1萬4,000歐元）之發票，並以
    電子郵件寄給被告。
　㈢被告於104年2月15日以電子郵件向原告說明0585號汽車價格
    以103年12月匯率38.94計算，折合約477萬4,044元，加上8
    成所需費用，合計約859萬3,000元；2424號汽車同樣以103
    年12月匯率38.94計算，折合約新臺幣607萬4,640元，再加
    上8成所需費用，合計1,093萬4,352元，2輛汽車總計1,952
    萬7,000元，經原告同意後，原告即於104年2月16日將出資
    額1,952萬7,000元即系爭款項匯予被告。嗣因原廠麥拉倫預
    告將進行改款，導致被告進口之2輛汽車乏人問津，至105年
    間，被告與原告商量後，將2424號汽車運回德國，委託德國
    車廠銷售，然而銷售設定價格偏高，以致買主興趣缺缺，原
    告因有經濟壓力，要求將之降價以14萬9,000歐元出售，嗣
    後以11萬9,000歐元出售，然因需支付德國車場停車費、轉
    運費、服務費，及嗣後買主發現瑕疵求償、訴訟律師費用等
    等，最終取得價格為9萬7,820歐元。至0585號汽車部分，雖
    經車測中心驗車完畢，然因臺灣市場緊縮，同業間庫存壓力
    大，加上車輛安全氣囊毀損，送至香港維修後運回臺灣，原
    告打算找中古車行估價後直接賣掉，自行詢價後要求被告以
    300萬元之價格出售，然被告認為價格太低，遂由被告以350
    萬元買受。嗣被告將2輛汽車出售後之價格，與原告在扣除
    成本即稅金及相關費用後，按照30%、70%之比例，2424號汽
    車部分原告共計取回846萬6,000元；0585號汽車部分，原告
    則取回688萬1,000元，被告自107年2月23日至同年7月30日
    ，分別以匯款或支票之方式，總計給付原告1,571萬6,400元
    投資款，而兩造間既為共同投資關係，且被告業按兩造間之
    約定給付原告應分得之款項，被告並未向原告借款，且未積
    欠原告任何款項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
    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於104年2月16日由盧瑩潔代為前往臺灣銀行大雅分
    行匯款1,952萬7,000元予被告，被告自107年2月23日起至同
    年7月30日止，共返還1,571萬6,400元等情，為被告所不爭
    執，原告此部分主張應堪信為真實。惟就原告主張兩造間就
    系爭款項為消費借貸關係一節，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
    置辯。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次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
    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
    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
    有明文。是消費借貸契約之成立，必於當事人間本於借貸之
    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
    為，始得當之。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
    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借款業已交付等事實，均負
    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
    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經查：
　⒈原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款項為消費借貸款，並提出出資金週
    轉備忘錄為證（本院卷第24頁）。被告雖否認上開備忘錄之
    真正，但依證人即被告公司會計陳秋玉於審理中證稱：公司
    大小章由伊管理，資金週轉備忘錄是伊擬定等語（見本院卷
    第307-308頁筆錄），堪認上開資金週轉備忘錄為被告所出
    具。
　⒉依資金週轉備忘錄中記載：「2.乙方(即被告）協議支付甲方
    （即原告）年息1.6%～2.5%視乙方營運狀況而定」、「3.乙
    方資金退還時一併結算利息於甲方」，另依證人即原告配偶
    盧瑩潔於審理中亦證稱：被告當時說要擴大事業要買車，希
    望伊先生支持他的事業，因為當時他們沒有現金，周伯雄找
    了一個元大銀行的襄理來幫忙辦房貸，是林口的房子房貸把
    錢借出來給周伯雄，那時用的是應該算是房子活動理財型，
    印象中利率是3.2或3.5%，資金週轉備忘錄上利息當初是被
    告自己說的，說借這筆錢買車，三個月把車賣掉就還錢，伊
    先生那時因為跟周伯雄關係很好，所以先生說因為錢也是用
    元大銀行房貸借出來的錢，只要不賠本金、利息，周伯雄要
    怎麼賺那是他的事情，所以利息如何寫沒有溝通，他們只要
    在三個月後收回錢等語（見本院第291-292頁筆錄），證述
    系爭款項為借貸關係。但另據證人陳秋玉於審理中證稱：原
    告知道被告在做超跑買賣，有資金想要投資，所以周伯雄就
    告訴原告，如果想要投資可以在周伯雄提供的德國網站自己
    上去看喜歡什麼車子，也有告訴原告如果在網站看到車價，
    因為進來臺灣需要貨物稅、奢侈稅等等需乘以1.8 倍，後來
    原告就選定的兩台MP4請周伯雄辦理進口，原告負責出資，
    公司負責進口銷售，賺賠的比例就以七比三，公司70%，原
    告30%當作合作投資的條件，原告決定同意後，周伯雄就交
    辦給伊去跟盧瑩潔做投資確認，因為原告出錢，但車子進口
    登記在被告名下，原告提出希望有個保障，所以伊就詢問會
    計師，會計師說因為原告不是公司股東不能有投資關係，建
    議可以用借貸關係，既然有借貸關係就應該有利息，所以就
    建議用央行的利率來書寫，伊就擬了這份備忘錄，這個備忘
    錄是在原告2月16日投資後快一個月後才簽訂等語（見本院
    卷第302、308頁筆錄），則證述資金週轉備忘錄之擬訂係作
    為原告投資之保障。故對於系爭款項之目的，證人盧瑩潔、
    陳秋玉之證述互為歧異。
　⒊依被告所提證人盧瑩潔、陳秋玉間相關Whats App通訊軟體之
    對話紀錄（本院卷第174-245頁），其中：
　⑴證人盧瑩潔於105年6月22日發文：「擔心拖越久價格越不好
    」、「而且我們有2台」，106年3月16日發文：「關於車子
    阿賢建議事項⒈公里數多的MP4，可以賣到7字頭的價格，3月
    底可成交⒉全新的MP4可以依周哥的建議賣到歐洲或德國，價
    格會很好，依廖先生的命盤4月份有出國行程，而且會有進
    帳1200萬，賣到國外很快就會成交，在國內賣價格比較不好
    ，而且可能會有人出來攪局，可能會破局」（本院卷第176-
    177頁）。
　⑵證人盧瑩潔於106年6月30日發文：「（目前調整後是€167,00
    0，上次說最好的價格是€109000）收到，廖先生109000歐賣
    了」、「（方案A、B？）廖先生說A放（方之誤）案，10900
    0歐賣」、「如果對方有提降價，我們再來討論決定馬上執
    行B方案」（本院卷第186-187頁）。
　⑶證人盧瑩潔於106年7月20日發文：「（之前車還沒到德國時
    我們如果109000賣掉我有初算過，加上退稅扣除倉租及來回
    運輸，大概要賠355萬，周先生要賠248萬，廖先生要賠107
    萬）新的這台我賠了利息85萬+107萬，總共也賠了192萬」
    、「（了解，所以之前才會建議先改貸將低利息差很多）我
    問過利息了，差不到0.3%」（本院卷第195-197頁）。
　⑷證人盧瑩潔於107年1月25日發文：「（目前在公司的這台橘
    紅MP4#0585找同行估價直接賣掉的想法，建議廖太太也打電
    話問問車行現在要賣的行情是多少？先有概念後廖先生如果
    有同意估的價格要賣，那就照之前談好的投資條件賺賠7:3
    比例，周先生賠70%，廖先生賠30%賣掉吧！周先生說尊重廖
    先生的想法!）好的，收到，太感謝了」、「廖先生是說估
    價400或500他都接受，要賣，因為廖先生和我都不想再為這
    個事情糾結」（本院卷第212-214頁）。
　⑸其後證人盧瑩潔於107年2月13日發文；「小玉姊MP4的部分，
    今天可以把明細給我嗎？」（本院卷第225頁），證人陳秋
    玉於翌日傳送2424號、0585號汽車依70%、30%比例計算之損
    益結算明細（本院卷第226-229頁），證人盧瑩潔於107年2
    月15日發文：「我已經有仔細看過小玉姊給我的MP4明細，
    第二台沒有問題，但是第一台我認為當初是用38.多的匯率
    再乘載1.8的成本進來台灣的，所以實際的成本是€00000000
    ，如果現在全部用歐元來計算成數，我覺得不合理，因為本
    來進口進來的台幣就是實際付出的金額，而現在德國的賣價
    ＄97820-暫扣＄25000＝72820，我可以接受以現在的匯率計算
    ，但是應當初的協議，由周哥跟廖先生共同承擔匯差，所以
    我算出來的金額和小玉姊的有落差，明細再請小玉姊看一下
    ，謝謝」，並檢附證人盧瑩潔手寫註記之計算表予證人陳秋
    玉（本院卷第230-232頁）。
　⒋依上開證人盧瑩潔、陳秋玉之討論對話內容，從車輛之定價
    問題，到雙方各自尋找買家承接，及無法售出之擔憂，到最
    後金額結算之意見，足見原告這方並非單純僅係借款被告而
    已，原告對於車輛出售之定價、計畫，以至結算時損益分擔
    數額均有決定意見，此與一般消費借貸中，債權人僅關心債
    務人何時清償、如何清償之情形有別。證人盧瑩潔雖稱：因
    為當時他們已經擺明不還錢，說如果不同意只還七成，就不
    還這筆錢，所以伊都沒有回答好或不好，只希望先拿回七成
    的錢，後面三成看要如何處理等語（見本院卷第297頁筆錄
    ）。惟就證人陳秋玉或被告有為上開只還七成之對話，未據
    證人盧瑩潔提出資料以實其說。況如依證人盧瑩潔所稱勉強
    先拿回七成的錢，卻未見其與證人陳秋玉對話過程中提及要
    另還三成錢之字眼。且證人盧瑩潔亦稱：只要不賠本金、利
    息，周伯雄要怎麼賺那是他的事情等語（見本院卷第292頁
    筆錄），但對照資金週轉備忘錄上記載利息為年息1.6%～2.5
    %，亦低於原告將林口房屋貸款所需支出之利息。本院斟酌
    上情，認證人陳秋玉之證詞較為可採，本件兩造間應屬投資
    關係，而非消費借貸關係。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系爭款項屬消費借貸關係，原告請求被
    告返還借款528萬5,825元本息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
    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
    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辜　漢　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潘　盈　筠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243號
原      告  廖駿赫  
訴訟代理人  張佳瑋律師
被      告  御車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伯雄  
訴訟代理人  廖穎愷律師
複代理人    莊琇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負責經營及服務項目包含汽車批發、國際貿易、超級跑車及各式車款之進口、代辦買賣、運動比賽等項目，而原告為超跑活動愛好者，因而結識被告之負責人周伯雄（下稱周伯雄），嗣後參與不少超跑活動，兩造交情亦因而加深，原告於被告有財務困難時，亦曾借款予被告緩解、周轉。於民國104年2月初，周伯雄表示欲進口超跑作為投資，需要資金周轉，遂向原告商借新臺幣（以下未特別標註者均同）1,952萬7,000元（下稱系爭款項），原告並偕同配偶盧瑩潔（下稱盧瑩潔）與被告簽立資金週轉備忘錄，並於104年2月16日由盧瑩潔代為前往臺灣銀行大雅分行匯款上開借款金額予被告。
　㈡兩造於107年2月23日依據資金週轉備忘錄第3點之約定，結算利息後開始返還系爭款項，被告並願以販售車輛所獲之款項優先償還，自107年2月23日起至同年7月30日止，被告共返還1,571萬6,400元，而系爭款項自104年2月17日起至107年2月23日止按年息2.5%計算之利息為210萬225元，是被告尚有528萬5,825元應返還原告。然被告自107年7月31日後即不願再償還系爭款項，經原告聲請對被告核發支付命令，並於113年2月19日寄發存證信函請求被告償還借款，惟被告於同年3月5日函覆原告，稱兩造間並無借貸關係，而係共同投資，拒絕返還借款，為此依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528萬5,825元。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否認兩造存在消費借貸關係，並否認資金週轉備忘錄之形式及實質真正。原告之所以匯款系爭款項予被告，係因雙方存有共同投資關係，而共同投資關係終結後，雙方業已結算完畢，被告並將結餘款項返還原告，故被告並未向原告借款，更無積欠原告任何款項。103年間原告知悉被告之營業及服務內容後，向被告詢問投資進口超跑、出售獲利事宜，被告請原告上德國車商網站搜尋欲投資之標的，並向原告說明進口車輛須課徵進口稅17.5%、貨物稅30%、營業稅5%、推廣貿易服務費0.04%，超過300萬元更須加課奢侈稅10%，再加上歐洲運往臺灣之運費、車輛進口後之倉儲費用、車輛測試費、保險費用等，初估稅金及各項費用約佔車價之8成，經雙方多次討論後，約定合作投資進口超跑、出售獲利，由原告負責出資，被告負責申請輸入、進口運輸、報關、完稅、出售、檢驗、掛牌、締約等相關事宜，若有獲利或虧損，雙方以原告30%、被告70%之比例分享利潤或負擔損失。
　㈡103年底，原告表示已找好欲購買之2輛麥拉倫(McLaren MP4)超級跑車，分別為車號末4碼為0585號，價格12、13萬歐元之中古車（下稱0585號汽車）；另一輛則為車號末4碼2424號，價格約15、16萬歐元之新車（下稱2424號汽車），要求被告向德國車商協調價格、購買進口，並開始進行後續出售事宜。經被告與德國車商協調後，其同意0585號汽車價格以12萬2,000歐元、2424號汽車以15萬6,000歐元出售，被告乃於103年12月30日向德國車商訂購上開2輛汽車，並預付2萬歐元之定金。嗣德國車商於104年1月9日表示0585號汽車需支付一筆600歐元之測試費用，故將金額調整為12萬2,600歐元，經被告同意後，德國車商並扣除預付之定金後，開立0585號汽車11萬6,000歐元（扣除定金6,000歐元）、2424號汽車14萬2,000歐元（扣除定金1萬4,000歐元）之發票，並以電子郵件寄給被告。
　㈢被告於104年2月15日以電子郵件向原告說明0585號汽車價格以103年12月匯率38.94計算，折合約477萬4,044元，加上8成所需費用，合計約859萬3,000元；2424號汽車同樣以103年12月匯率38.94計算，折合約新臺幣607萬4,640元，再加上8成所需費用，合計1,093萬4,352元，2輛汽車總計1,952萬7,000元，經原告同意後，原告即於104年2月16日將出資額1,952萬7,000元即系爭款項匯予被告。嗣因原廠麥拉倫預告將進行改款，導致被告進口之2輛汽車乏人問津，至105年間，被告與原告商量後，將2424號汽車運回德國，委託德國車廠銷售，然而銷售設定價格偏高，以致買主興趣缺缺，原告因有經濟壓力，要求將之降價以14萬9,000歐元出售，嗣後以11萬9,000歐元出售，然因需支付德國車場停車費、轉運費、服務費，及嗣後買主發現瑕疵求償、訴訟律師費用等等，最終取得價格為9萬7,820歐元。至0585號汽車部分，雖經車測中心驗車完畢，然因臺灣市場緊縮，同業間庫存壓力大，加上車輛安全氣囊毀損，送至香港維修後運回臺灣，原告打算找中古車行估價後直接賣掉，自行詢價後要求被告以300萬元之價格出售，然被告認為價格太低，遂由被告以350萬元買受。嗣被告將2輛汽車出售後之價格，與原告在扣除成本即稅金及相關費用後，按照30%、70%之比例，2424號汽車部分原告共計取回846萬6,000元；0585號汽車部分，原告則取回688萬1,000元，被告自107年2月23日至同年7月30日，分別以匯款或支票之方式，總計給付原告1,571萬6,400元投資款，而兩造間既為共同投資關係，且被告業按兩造間之約定給付原告應分得之款項，被告並未向原告借款，且未積欠原告任何款項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於104年2月16日由盧瑩潔代為前往臺灣銀行大雅分行匯款1,952萬7,000元予被告，被告自107年2月23日起至同年7月30日止，共返還1,571萬6,400元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告此部分主張應堪信為真實。惟就原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款項為消費借貸關係一節，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次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消費借貸契約之成立，必於當事人間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借款業已交付等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經查：
　⒈原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款項為消費借貸款，並提出出資金週轉備忘錄為證（本院卷第24頁）。被告雖否認上開備忘錄之真正，但依證人即被告公司會計陳秋玉於審理中證稱：公司大小章由伊管理，資金週轉備忘錄是伊擬定等語（見本院卷第307-308頁筆錄），堪認上開資金週轉備忘錄為被告所出具。
　⒉依資金週轉備忘錄中記載：「2.乙方(即被告）協議支付甲方（即原告）年息1.6%～2.5%視乙方營運狀況而定」、「3.乙方資金退還時一併結算利息於甲方」，另依證人即原告配偶盧瑩潔於審理中亦證稱：被告當時說要擴大事業要買車，希望伊先生支持他的事業，因為當時他們沒有現金，周伯雄找了一個元大銀行的襄理來幫忙辦房貸，是林口的房子房貸把錢借出來給周伯雄，那時用的是應該算是房子活動理財型，印象中利率是3.2或3.5%，資金週轉備忘錄上利息當初是被告自己說的，說借這筆錢買車，三個月把車賣掉就還錢，伊先生那時因為跟周伯雄關係很好，所以先生說因為錢也是用元大銀行房貸借出來的錢，只要不賠本金、利息，周伯雄要怎麼賺那是他的事情，所以利息如何寫沒有溝通，他們只要在三個月後收回錢等語（見本院第291-292頁筆錄），證述系爭款項為借貸關係。但另據證人陳秋玉於審理中證稱：原告知道被告在做超跑買賣，有資金想要投資，所以周伯雄就告訴原告，如果想要投資可以在周伯雄提供的德國網站自己上去看喜歡什麼車子，也有告訴原告如果在網站看到車價，因為進來臺灣需要貨物稅、奢侈稅等等需乘以1.8 倍，後來原告就選定的兩台MP4請周伯雄辦理進口，原告負責出資，公司負責進口銷售，賺賠的比例就以七比三，公司70%，原告30%當作合作投資的條件，原告決定同意後，周伯雄就交辦給伊去跟盧瑩潔做投資確認，因為原告出錢，但車子進口登記在被告名下，原告提出希望有個保障，所以伊就詢問會計師，會計師說因為原告不是公司股東不能有投資關係，建議可以用借貸關係，既然有借貸關係就應該有利息，所以就建議用央行的利率來書寫，伊就擬了這份備忘錄，這個備忘錄是在原告2月16日投資後快一個月後才簽訂等語（見本院卷第302、308頁筆錄），則證述資金週轉備忘錄之擬訂係作為原告投資之保障。故對於系爭款項之目的，證人盧瑩潔、陳秋玉之證述互為歧異。
　⒊依被告所提證人盧瑩潔、陳秋玉間相關Whats App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本院卷第174-245頁），其中：
　⑴證人盧瑩潔於105年6月22日發文：「擔心拖越久價格越不好」、「而且我們有2台」，106年3月16日發文：「關於車子阿賢建議事項⒈公里數多的MP4，可以賣到7字頭的價格，3月底可成交⒉全新的MP4可以依周哥的建議賣到歐洲或德國，價格會很好，依廖先生的命盤4月份有出國行程，而且會有進帳1200萬，賣到國外很快就會成交，在國內賣價格比較不好，而且可能會有人出來攪局，可能會破局」（本院卷第176-177頁）。
　⑵證人盧瑩潔於106年6月30日發文：「（目前調整後是€167,000，上次說最好的價格是€109000）收到，廖先生109000歐賣了」、「（方案A、B？）廖先生說A放（方之誤）案，109000歐賣」、「如果對方有提降價，我們再來討論決定馬上執行B方案」（本院卷第186-187頁）。
　⑶證人盧瑩潔於106年7月20日發文：「（之前車還沒到德國時我們如果109000賣掉我有初算過，加上退稅扣除倉租及來回運輸，大概要賠355萬，周先生要賠248萬，廖先生要賠107萬）新的這台我賠了利息85萬+107萬，總共也賠了192萬」、「（了解，所以之前才會建議先改貸將低利息差很多）我問過利息了，差不到0.3%」（本院卷第195-197頁）。
　⑷證人盧瑩潔於107年1月25日發文：「（目前在公司的這台橘紅MP4#0585找同行估價直接賣掉的想法，建議廖太太也打電話問問車行現在要賣的行情是多少？先有概念後廖先生如果有同意估的價格要賣，那就照之前談好的投資條件賺賠7:3比例，周先生賠70%，廖先生賠30%賣掉吧！周先生說尊重廖先生的想法!）好的，收到，太感謝了」、「廖先生是說估價400或500他都接受，要賣，因為廖先生和我都不想再為這個事情糾結」（本院卷第212-214頁）。
　⑸其後證人盧瑩潔於107年2月13日發文；「小玉姊MP4的部分，今天可以把明細給我嗎？」（本院卷第225頁），證人陳秋玉於翌日傳送2424號、0585號汽車依70%、30%比例計算之損益結算明細（本院卷第226-229頁），證人盧瑩潔於107年2月15日發文：「我已經有仔細看過小玉姊給我的MP4明細，第二台沒有問題，但是第一台我認為當初是用38.多的匯率再乘載1.8的成本進來台灣的，所以實際的成本是€00000000，如果現在全部用歐元來計算成數，我覺得不合理，因為本來進口進來的台幣就是實際付出的金額，而現在德國的賣價＄97820-暫扣＄25000＝72820，我可以接受以現在的匯率計算，但是應當初的協議，由周哥跟廖先生共同承擔匯差，所以我算出來的金額和小玉姊的有落差，明細再請小玉姊看一下，謝謝」，並檢附證人盧瑩潔手寫註記之計算表予證人陳秋玉（本院卷第230-232頁）。
　⒋依上開證人盧瑩潔、陳秋玉之討論對話內容，從車輛之定價問題，到雙方各自尋找買家承接，及無法售出之擔憂，到最後金額結算之意見，足見原告這方並非單純僅係借款被告而已，原告對於車輛出售之定價、計畫，以至結算時損益分擔數額均有決定意見，此與一般消費借貸中，債權人僅關心債務人何時清償、如何清償之情形有別。證人盧瑩潔雖稱：因為當時他們已經擺明不還錢，說如果不同意只還七成，就不還這筆錢，所以伊都沒有回答好或不好，只希望先拿回七成的錢，後面三成看要如何處理等語（見本院卷第297頁筆錄）。惟就證人陳秋玉或被告有為上開只還七成之對話，未據證人盧瑩潔提出資料以實其說。況如依證人盧瑩潔所稱勉強先拿回七成的錢，卻未見其與證人陳秋玉對話過程中提及要另還三成錢之字眼。且證人盧瑩潔亦稱：只要不賠本金、利息，周伯雄要怎麼賺那是他的事情等語（見本院卷第292頁筆錄），但對照資金週轉備忘錄上記載利息為年息1.6%～2.5%，亦低於原告將林口房屋貸款所需支出之利息。本院斟酌上情，認證人陳秋玉之證詞較為可採，本件兩造間應屬投資關係，而非消費借貸關係。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系爭款項屬消費借貸關係，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借款528萬5,825元本息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辜　漢　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潘　盈　筠




